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主题投资资产管理计划3号到期清算的公告
广发主题投资资产管理计划3号（以下简称“本计划”，产品代码：275011）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已于2010年5月13日生效，将于2013年5月12日三年存续期限届满。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相关约定，本计划不展期，将进入清算阶段。资产管理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资产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共同组成清算小组，清算小组负责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工作。

本计划财产的清算开始日为2013年5月13日。截至公告日，本计划目前持有的投资品种均能变现，故本计划预计清算期不超过5个工作日。清算小组将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到期履行清算程序，并将清算款项交付给代销机构清算至客户帐户。

本计划清算费用可能包括清算审计费和清算发生的银行汇划费，届时将在清算报告中列清明细。

除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的事项之外，还有以下事项我司需做特别说明：

1、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存放在证券交易所的清算备付金部分，交易所2个季度之后才会支付，为了保证在清算截止日后尽快将款项支付给客户，我司将以自有资金先期代为垫付。

2、未变现资产清算原则：

1）资产管理计划财产中如果有未变现部分，将采用二次分配的方式，先向客户支付所有可变现资产变现值，未变现资产不计价，待到可变现时再按实际变现金额二次分配，重新计算业绩报酬等费用后再支付尾款。

2）对上述暂时不能变现的资产，资产管理人在其清算期间内，不收取管理费；资产托管人在其清算期间内，不收取托管费。

3）以上剩余财产分配时间若遇特殊情况，可适当调整。

清算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清算报告告知资产委托人，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清算小组将恪尽职守，尽快完成本计划的清算工作，但公司并不承诺对清算款项的交付时间作出任何保证。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XX年X月X日
